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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備備備 註註註註：：：： 

本規則中凡用“必須”二字即表強制性不得更改，“應該”二字表示有條件的選

擇，“可能”二字表示兩者選其一。 

以斜體標寫的字詞，可參照附件二查詢其定義。 

1. 比賽比賽比賽比賽：：：： 

壁球是由兩名球員，在合乎國際壁球總會所訂定的標準球場內，各持符合標

準的球拍及一顆球，進行的一種球賽。 

自 2009年 4 月 1 號起，十一分每輪對打得分制為各級壁球競賽的正式記分

制。 

2. 計分方式計分方式計分方式計分方式：：：： 

2.1 比賽雙方都能得分。當發球方該球獲勝後，可得一分，並保有發球權。而接

球方勝出該球，則得一分，並取得發球權成為發球方。 

2.2 主辦單位決定比賽採用「五局三勝」或「三局二勝」之賽制。 

2.3 比賽中每局十一分，先取十一分者獲勝，但是當比數是十平時，先領先兩分

的球員獲勝。 

2.4 當比賽分數為十平時，記分員宣告：”十平，領先兩分者獲勝(兩分定勝)。” 

2.5 記分員必須適時喊出“勝局球”，表示領先者再得一分便贏得該局，喊出“決

勝球”表示領先者再得一分便贏得比賽，接球方領先的情況亦然(例如：當”

十比六，勝局球(決勝球)”之後，可能出現的”換發”，七比十，勝局球(決勝

球)”)。 

 

3. 暖身暖身暖身暖身 

3.1 正式比賽前，二位球員可以在比賽場地內，暖身熱球五分鐘。在暖身二分三

十秒後，裁判比須喊”半時” ，除非兩位球員不同意，否則此時交換場地。當

暖身時間結束，裁判必須喊“時間到”。 

3.2 在暖身過程中，雙方球員必須有公平的擊球機會，當一方球員擊球時間不合

理時，則視為暖身不公，裁判應依照規則第 17 條做出裁定。 

3.3 雙方球員均可在任何球局之間暖身。 

3.4 雙方球員可在裁判同意之下，於局間暖身至適合比賽狀態。 

 



4. 發球發球發球發球 

4.1 第一局發球權由轉拍方式決定，發球方可繼續發球直到打失一球為止，此時

對手轉為發球方，如此交替發球直到比賽結束為止。第二局起，由上一局獲

勝的球員先行發球。 

4.2 在每一局以及每一次新的發球權開始時，取得發球權的一方有選擇發球區的

權利，若發球方不變則必須變換發球區直到喪失發球權為止。裁判判和球時，

發球方應在原發球區發球。當記分員發現發球方在錯誤的發球區發球時，或

任何一方無法決定發球區時，記分員必須給予正確的指示。如果記分員決定

錯誤或有爭議時，裁判必須決定正確的發球區。 

4.3 發球時，在擊球之前，必須以單手或以球拍將球拋或擲向空中，再予以擊球。

如球員將球拋或擲向空中卻沒有擊球的企圖時，應當重新發球。 

4.4 當符合第 4.4.1至 4.4.5條規則所有條件時，則發球有效： 

4.4.1  發球時，雙腳或其中一腳必須踏在發球區內。(部份足部可以伸展到發

球區界線的上空，但不得觸及界線。)  

4.4.2 發球方在拋球之後，在球落地、觸及牆壁，或是觸到發球方穿戴的任何

東西之前，一次或多次正確揮拍擊球。 

4.4.3 發球方直接將球擊進發球線與界外線之間的前牆。 

4.4.4 除非被對手截擊，則球在第一次落地須落在接球區內，也不得觸及短線  

與半場線。 

4.4.5 發球時球不得出界。 

4.5 若不符合第 4.4.1至 4.4.5所有規則時，則視為無效發球，記分員應當做出適

當判決： 

“足誤”：違反第 4.4.1條規則。 

“發球失誤”：違反第 4.4.2條規則。 

“失誤”：違反第 4.4.3條規則，發球時球擊中切線以下和底界板以上的前牆

上，或是其他牆壁。 

“低球”：違反第 4.4.3條規則，發球時球擊中地板或擊中底界板。 

“失誤”：違反第 4.4.4條規則。 

“出界”：違反第 4.4.5條規則。 

4.6 發球方應在記分員叫出比數後才可以發球。記分員不應延遲叫出比數，以致

影響比賽的節奏。若發球方在記分員完成命球喊分前發球，或準備發球時，

裁判必須停止比賽，要求球員在記分員喊出比數後才可發球。 



5 比賽過程比賽過程比賽過程比賽過程 

發球成功後，雙方球員相互回擊，至一方回擊失敗，依據規則該球已終止。

一球之完結亦可因球員上訴、裁判判決以及記分員的命球喊分而暫時停止。   

 

6 好球好球好球好球  

當符合第 6.1至 6.3條規則所有條件時，則為好球： 

6.1 好球係指在球第二次落地前，正確的將球擊出。直接或經由側牆或後牆

擊在底界板以上及界外紅線以下的前牆，而在飛往前牆途中不能觸及雙

方球員、對手的球拍、或雙方身上的任何物件。 

6.2 直接或經由側牆或後牆擊在底界板以上及界外紅線以下的前牆，而在飛

往前牆途中不能觸及雙方球員、對手的球拍、或雙方身上的任何物件。 

6.3 球不得出界，或是為低球。 

7 繼續比賽繼續比賽繼續比賽繼續比賽 

在發球後必須依實際的情況繼續比賽： 

7.1 若因燈光不足，或是球員以外無法掌控的週邊設備因素影響，比賽得以暫停

或延後，裁判必須決定續賽與否，但成績必須保留。   

當比賽場地被認定不適合比賽，或有其他場地可供替代時，如雙方球員同意，

或遵照裁判指示，球局可以移轉至其他場地。 

7.2 在球員暖身之後，第一局開始前及各局之間必須允許有九十秒的休息時間，

參賽者可在休息時間內離場，但應該在休息時間終了前準備好比賽。 

在雙方球員同意下，比賽可在九十秒休息時間內，要求終止或繼續休息時間。 

7.3 為求參賽球員的舒適，裁判得同意器材、衣服、鞋子的更換，但離場更換的

時間要越快越好，以不超過九十秒為限。〈〈〈〈參閱參閱參閱參閱 G1〉〉〉〉 

7.4 當休息時間還剩下十五秒時，裁判必須大聲喊出“剩十五秒”，以告知參賽

球員準備開始繼續比賽。中場休息時間到時，裁判必須大聲喊出“時間到”。      

參賽者應當待在適當位置，以適時聽到裁判喊出“剩十五秒”及“時間到”。 

當參賽球員(一方或雙方)聽到“時間到”，仍未準備好繼續比賽時，裁判必

須以規則第 17 條條款處理之。 

7.5 當參賽球員受傷或有身體不適的情形時，應依照規則第 16 條條款處理。 

7.6 若裁判認為球員以不當理由延遲比賽，則必須以規則第十七條條款處理之。

〈〈〈〈參閱參閱參閱參閱 G2〉〉〉〉 



7.7 比賽進行中雙方球員來回擊球時，除了球拍之外，其餘物品掉落於地板上，

則應：〈〈〈〈參閱參閱參閱參閱 G3〉〉〉〉 

7.7.1 裁判發覺物品掉落時，必須立刻宣佈停止比賽。 

7.7.2 球員發現物品掉落時，可要求上訴或停止比賽。 

7.7.3 當球員身上掉落物品時，即輸掉該球，除非球員符合規則 7.7.5。若是

與對手碰撞造成物品掉落，則必須判予和球，但如果妨礙的上訴成立，

此時裁判必須以規則第 12 條處理。 

7.7.4 假使物品不是由球員身上，而是由其他設施上掉落，除非適用規則

7.7.5，否必須判予和球。 

7.7.5 假設球員在擊出得勝球之後，落物件才掉落至球場地板，則必須判擊球

員得勝該球。 

7.8 除了在規則 12、13.1.1、13.1.3或 17 的情況下，球員若掉落球拍，裁判必須

繼續比賽。〈〈〈〈參閱參閱參閱參閱 G3〉〉〉〉 

 

8. 勝勝勝勝球球球球 

    下列情況球員勝球： 

8.1 規則 4.4規定，當對手未能有效發球。 

8.2 當擊球者未能擊出好的回球時，除非此球為和球，否則對手得勝該球。 

8.3 除了規則第 9 和 10 條的規定外，在沒有妨礙發生的情況下，球觸及對

手〈包括其身上所穿戴或配帶之物〉，而對手為非擊球員時。如妨礙情

況發生，則依規則第 12 條處理。在所有的情況下，裁判必須正確公平

的判決。〈〈〈〈參閱參閱參閱參閱 G4〉〉〉〉 

8.4 當裁判根據規則判該球員勝球時。  

9. 球擊中對手球擊中對手球擊中對手球擊中對手 

9.1 當擊球方擊球後，球在碰到前牆之前擊中對手〈包括其身上所穿戴或配

帶之物〉，該球必須立即暫停。裁判必須依規則第 17 條及球的路徑做出

適當判決。〈〈〈〈參閱參閱參閱參閱 G4〉〉〉〉 

9.1.1除了規則 9.1.2與 9.1.3的規定外，如回擊之球將會是好球，不經

側牆而能直接擊往前牆，則必須判擊球者得勝該球。 

9.1.2若擊球者轉身，則應判予對手得勝該球，但若對手試圖截擊回球， 

則應判予擊球者勝球。 



9.1.3若擊球者再試擊球，則判予和球，此情況不適用規則 9.1.2。 

9.1.4若球已擊向其他牆，或者會先擊中他牆再飛向前牆，但仍然會是

好球，則必須判予和球。除非符合規則 9.1.5。 

9.1.5若裁判判定認為回擊為必勝球時，則必須判擊球員得勝該球。 

9.1.6如回擊之球不會成為好球，則必須判定擊球員失敗。 

9.2 若擊球者轉身： 

9.2.1球員隨球轉向，或讓球繞過其身後，但因怕會擊中對手而停止擊

球，則裁判應判： 

9.2.1.1和球。若裁判認為可能打到對手，或擊球員可以擊出好球

時，則必須判為和球。 

9.2.1.2失敗。如回擊之球不會成為好球，則必須判定擊球員失敗。 

  9.2.2若擊球者因為妨礙而停止擊球，則裁判應判： 

9.2.2.1和球。若因對手妨礙而無法有效擊球，則應判予和球。 

9.2.2.2勝球。若對手並未盡力避免妨礙動作，則應判予擊球方勝球。 

9.2.2.3不予和球。若擊球方無論有無妨礙，都無法有效回球，則不

判予和球。 

  9.2.3若並非因為試圖擊球而轉身，則不予和球。 

10. 再試擊球再試擊球再試擊球再試擊球 

球員擊球不中，但可能再試擊球時：  

10.1 若此時球觸及對手〈包括其身上所穿戴或配帶之物〉，依裁判認為： 

10.1.1擊球員再試擊球會成為好球，則必須判和球。 

10.1.2擊球員再試擊球不會成為好球，必須判擊球員失敗。 

10.2 若再試擊球成功的回擊出好球，但擊中對手〈包括其身上所穿戴或配

帶之物〉未能彈往前牆，則必須判和球。 

10.3 擊球員因妨礙而停止再試擊球，則裁判應判予： 

10.3.1和球。若因對手妨礙而無法有效再試擊球，則應判予和球。 

10.3.2勝球。若對手並未盡力避免妨礙動作，則應判予擊球方勝球。 

10.3.3不予和球。。若擊球方無論有無妨礙，都無法有效再試擊球，

則不判予和球。 
 



11. 上上上上 訴訴訴訴 

一對打失敗的球員，可對記分員的判決提出上訴。 

規則第 11 條規定，上訴的球員應對裁判說：「請求上訴」，比賽必須立即停

止，直到裁判作出判決。 

若規則第 11 條規定之上訴不成立，則記分員的裁決仍有效。除了規則

11.2.1、11.5、11.6所述的情況以外，若裁判無法作出決定時，必須判和球。 

依據 20.4的規定，上訴成立或由裁判介入的判決，需以下列明確的方式處

理。 

 

11.1 對發球的上訴： 

11.1.1發球員有權對記分員有關“失誤”，“足誤”，“死球”，“低

球”，“出界”等發球之判決提出上訴，若上訴成立，必須判和球。 

11.1.2發球時，若記分員沒有喊出“失誤”，“足誤”，“死球”，“低

球”，“出界”的判決，接球方可立即在未作出嘗試擊球或已嘗試擊球

或打畢該球後提出上訴。裁判認為發球失誤，則必須立即停止比賽，判

接球方得勝該球。若接球方提出上訴，則裁判應： 

  11.1.2.1若確定發球成功，則應判與發球方得勝。 

  11.1.2.2若不確定發球是否成功，則應判予和球。 

11.2 發球以外的上訴： 

11.2.1若球員回擊後，記分員叫出“死球”，“低球”或“出界”時，球

員可提出上訴。 

11.2.1.1除非符合規則 11.2.1.2或 11.2.1.3，否則若上訴成立，則應

判予和球。 

11.2.1.2若記分員喊錯，使該球員失去必勝的回擊，則必須判該球

員得勝該球。 

11.2.1.3若記分員喊錯，影響或阻止其對手回擊出必勝球時，則必

須判對手得勝此球。 

11.2.2當記分員在球員回擊後，應叫而未叫“死球”，“低球”，“出

界”時，對手可立即在未嘗試擊球或已擊球或打畢該球後提出上

訴。若裁判認為該回球失誤，必須立即停止比賽，判對方得勝該球。

若提出上訴，則裁判應： 

 11.2.2.1若回擊為好球，則應判予擊球者得勝該球。 

 11.2.2.2若不確定是否為好球，則應判予和球。 



11.3 除了規則 14.3外，發球之後不得對發球前所發生的事件提出上訴。 

11.4對打失敗者若對該對打提出多於一次的上訴時，裁判應考量所有的上

訴。 

11.5發球時記分員命球喊分“足誤”，“失誤”，“死球”，“低球”或

“出界”，發球員提出上訴，而該發球隨後明顯是“失誤”，“死球”，

“低球”或“出界”時，裁判僅需依後續發生的情況來處理。 

11.6回擊時記分員命球喊分“死球”， 低球“或“出界”，被提出上訴，

而該發球隨後明顯是“低球”或“出界”時，裁判僅需依後續發生的情況

來處理。 

 

12 妨妨妨妨 礙礙礙礙 

12.1 打球時，球員有免於受到對手妨礙的自由。 

12.2 球員應盡量不妨礙對方回擊，應給予對手： 

12.2.1 不受阻擾可直接擊球的路徑。 

12.2.2 清楚的視野，看到球的路徑。 

12.2.3 完整的揮拍空間。 

12.2.4 擊球至前牆上任何一角落的自由。 

12.3 無論對手如何盡力執行上述的規定，若無法達到 12.2的要求時，仍

然構成妨礙。 

12.4 當擊球員擊球時，可能因過度的揮拍動作造成妨礙對手擊球。 

12.5 當球員可能遇到妨礙時，可以選擇繼續比賽，或是停止擊球並提出上

訴。 

12.5.1若一方球員欲訴求和球或勝球時，應向裁判提出上訴，並喊”

請求上訴”。 

12.5.2只有擊球員〈輪到打擊的球員〉才可上訴。此上訴必須在妨礙

發生當時提出，或當擊球員顯然無法繼續比賽時馬上提出。 

12.6 裁判必須裁定上訴宣佈判決，使用“不可和球”“和球”“(球員姓

名或隊伍名稱)得勝”等字句。有爭議發生時，應以裁判的判決為準，

同時裁判的判決就是終決。若上訴理由不明確時，裁判可要求選手提

出解釋。 

12.7 下列情況發生時，裁判不同意和球，該球員此球失敗： 

12.7.1 無妨礙發生或妨礙不足以影響擊球員的擊球機會或視野。 



12.7.2  發生妨礙情況但擊球員不可能順利回球，或擊球員沒有盡全力

去接近球。 

12.7.3   擊球員明顯的接受此妨礙情況並回擊。 

12.7.4   擊球員接球時自己造成的妨礙情況。 

12.8 裁判必須判定球員勝球。若： 

12.8.1 妨礙發生，對手沒有盡全力避開妨礙，且擊球員可順利回擊。 

12.8.2 妨礙發生，對手已盡全力避開妨礙，但是對手的位置使球員

沒有足夠的空間揮拍，否則應可順利回擊。 

12.8.3 妨礙發生，對手已盡全力避開妨礙，但擊球員可能擊出必勝

之球。 

12.8.4 球員因避免擊中對手而不揮拍，而此球顯然會擊中對手然後

打到前牆或是會擊往側牆的必勝球〈除非該球員轉身，或讓

球繞 

過身後再試擊球〉。 

12.9 當妨礙發生，對手盡全力避開妨礙，且擊球員可順利回擊時，應判予

和球。 

12.10 因過度揮拍而造成妨礙之球員，不可判予得勝。 

12.11 無論上訴與否，裁判有權依據 12.9判決和球，依據 12.8判決勝球，

若有需要甚至可以停止比賽執行判決。 

12.12 第 17 條規則中的妨礙情況發生時，若比賽仍持續進行中，而在下列

情況，裁判得停止比賽，判予罰則，： 

12.10.1 球員向對手作出非必要之身體接觸，反之亦然。 

12.10.2 球員過度揮拍導致危害對手。        

 

13 和和和和 球球球球 

除了規則同意的和球外，其他特殊情況可能或必須同意和球，任何和球的

請求，應該先提出“請求和球”，當上訴理由不明確時，裁判可要求球員

提出解釋。 

13.1 可能和球的情況如下： 

13.1.1 比賽中球碰觸到任何在地上的物品。(見規則 15.3) 

13.1.2 在合理的情況下，擊球者擔心傷害對手而不願擊球，或將球打到後

牆上。 



13.1.3 裁判認為有一方球員因場內或場外的事物而分散注意力時。被分散

注意力的球員應立即提出上訴，若球員可能擊出必勝球時，則應判

予得勝。 

13.1.4 裁判認為場內環境的改變足以影響對打結果時。 

 

13.2 必須和球的情況如下： 

13.2.1 接球方尚未準備好沒有企圖接球時。 

13.2.2 比賽中球破損時。 

13.2.3 裁判無法裁決上訴時。 

13.2.4 擊出的是好球，但球在第二次落地前卡在球場縫隙內或是在第

一次著地後便反彈出球場了。 

 

13.3 若擊球者根據規則 13.1〈1 到 4〉，上訴請求和球，他應該顯示能作一成功的

回擊。若非擊球者根據規則 13.1.1，13.1.3，13.1.4上訴，則不需具備此條

件。 

 

13.4 若擊球者已作出回擊，根據規則 13.1.2及 13.2.1，不能判和球。但根據規則

13.1.1， 13.1.3，13.1.4，13.2.2，13.2.3及 13.2.4，可能判和球。 

 

13.5 第 13 條中上訴的資格要求為： 

13.5.1 規則 13.1.2〈只適用於擊球者〉，13.1.3，13.2.1只適用於擊球者〉，

及 13.2.3，球員提出上訴，都應判予和球。 

13.5.2 規則 13.1.1，13.1.4，13.2.2及 13.2.4 的情況，可由球員上訴，或

裁判毋需上訴直接介入。   

                    

14. 更換新球更換新球更換新球更換新球 

 
14.1 在任何時候，當球無法使用時，球員或裁判均可在球賽進行時，檢

查球是否符合規定，若雙方球員同意，或一方上訴而裁判同意時，

亦可更換新球。 

14.2 若球在比賽進行中破損，經過確認後，裁判應立即更換新球。 

14.3 如果比賽中球破損而未經發現，發球方可因球破損而在下一次發球

前提出上訴，接球方可在試圖擊回球前提出上訴，該球必須判為和

球。 



14.3.1如果接球方在回球前提出上訴，且裁判認定球在發球時破

損，裁判必須同意該球和球。如果裁判無法認定，必須同意上一球

和球。 

14.4 第 14.3之規定不適用於一局的最後一球。因此，於該球對打完後應

立即提出上訴。 

14.5 如果球員因為球破損提出上訴而中止比賽，事後發現球並無損壞情

況，應判球員該球失敗。 

14.6 各局之間，除非裁判同意，不可將球拿出場外。 

14.7 當替換成另一顆球，或是球員在稍微延遲後重新開始比賽，裁判應

允許球員熱球至適合比賽的狀態，或在裁判裁示或是雙方球員同意

下，提早開始比賽。 

 

15. 球員的職責球員的職責球員的職責球員的職責 

15.1 球員必須遵守所有規則以及運動家精神，否則將有損比賽聲譽，將

依照規則 17 處理。 

15.2 球員必須在宣告比賽開始時，準備好開始比賽。 

15.3 球員不得在球場上放置任何物品、衣物或裝備。 

15.4 若無裁判准許，球員不得在比賽中離開球場，否則將依規則 17 處理。 

15.5 球員不得要求更換計分員或裁判。 

15.6 球員不得故意分散對手注意力。否則裁判應依規則 17 處理。 

15.7 球員應依照情況，喊”請求上訴”以提出上訴。以手指、球拍指指點

點，或是以手勢、挑眉、其他眼部動作等，不一定被認定為上訴方

式。 

15.8 球員必須遵守其他的比賽附加規定(例如比賽的服裝要求)，以及本規

則之所有規定。 

 

16. 受受受受 傷傷傷傷 

16.1 流血：當球員有明顯的流血、外傷或衣服出現血漬時，裁判應立即

中止比賽，在合理、必要、賽程時間允許的情況下，於止血、包紮、

更衣後，再繼續進行比賽。 

若完全是因為對手造成流血，則裁判應立即判球員獲勝。 

16.1.1 再度流血：若在傷停時間後又再度流血，裁判不得再給予時間

恢復，除非球員承讓該局，利用兩局之間的 90 秒中場休息處

理傷口，若 90 秒休息時間結束後，仍有明顯的流血，則球員

必須承讓該場比賽。一個球員只能在一場比賽中承讓一局。 



如果在比賽中，包紮掉落或被取下，使得傷口暴露出來，除非

已完全止血，否則將視為再度流血。 

16.2 疾病或傷殘：當球員生病或傷殘，但沒有流血時，應： 

16.2.1 不延誤，繼續比賽。 

16.2.2 承讓該局，以爭取 90 秒休息時間。 

16.2.3 承讓比賽。 

當選手表示疲勞、生病、或傷殘，卻無法向裁判提出合理證據，或

是舊傷復發(包含比賽中所造成的舊傷)、各種抽筋、噁心嘔吐、呼吸

困難(包含氣喘)等情況，應依照規則 16.2處理。裁判應告知裁決以

及比賽規定。 

16.3 受傷： 

16.3.1 當球員受傷時，裁判應確認受傷屬實、判定受傷類型，告知球

員裁決以及規則適用的條件。球員只有在剛受傷時，才得以取

得傷停時間。受傷的類型如下： 

16.3.1.1 自己造成，而非對手促成。 

16.3.1.2 對手意外導致或造成〈由於對手的意外所導致或造成

的受傷〉，但若球員若過於貼近對手，以致受傷的情況

下，裁判不應理解為”對手意外導致或造成球員受傷”。 

16.3.1.3 對手故意造成〈由於對手故意的行為或危險的動作所

造成的受傷〉。 

16.3.2 受傷若有流血的現象，則應依規則 16.1處理，直到止血為止，

再依規則 16.3處理。 

16.3.3 若受傷但未流血，則應按照以下規定處理： 

16.3.3.1 對自己造成的受傷(規則 16.3.1.1)，裁判必須給予三

分鐘的傷停時間，在結束前 15 秒提醒球員，並在時間

終了時，喊出”時間到”。 如果球員三分鐘後，有必要再

延長受傷恢復時間，裁判必須要求該球員或承讓該局而

在休息時間後繼續比賽，或承讓比賽。當裁判喊出“時

間到”之後，受傷球員仍無法出場比賽，則裁判必須判

定比賽由對手獲勝。 

16.3.3.2 對手造成的受傷(規則 16.3.1.3)，裁判必須給予一小

時的恢復時間，或在賽程允許的情況下延長時間，並在

時間結束時，喊出”時間到”。 受傷球員應該在恢復時間

結束後，繼續比賽或承讓比賽。如果繼續比賽，受傷發

生時的分數必須加以保留。 

16.3.3.3 對手故意造成的受傷(規則 16.3.1.3)，裁判必須引用

第 17 條罰則處置，除非受傷球員要求受傷恢復時間，

則裁判必須裁定受傷球員贏得比賽。 



16.4 若受傷的球員在傷停時間內，希望提早恢復比賽，則裁判應該准許

對手有足夠的時間準備重新恢復比賽。 

16.5 若球員表示受傷，而裁判並不認同。此時，裁判得要求該球員繼續

比賽或承讓該局而在休息時間後繼續比賽，或承讓比賽。 

 

17. 球場上的操守球場上的操守球場上的操守球場上的操守 

17.1  若裁判認為，球員在場上的表現，對觀眾、裁判、對手冒犯或構成

威脅，並有損壁球運動精神時，可判罰該球員。 

17.2  對於不當的言行舉止，依此規定處理。包括聽到、看到及言語或行

為上的羞辱，不服從記分員或裁判，毀損球拍、球或球場以及中場休息時

間外的指導。其他不當的言行舉止，包括不必要的身體接觸及過度的揮拍

動作(規則 12.12.1)、過度的揮拍動作(規則 12.4)、不公平的暖身(規則 3.2)、

延遲回球場(規則 7.4)、危險的比賽動作(規則 16.3.1.3)，或拖延時間(規則

7.6)。 

17.3  依據規則公平處置，經裁判的認定可作以下的裁決： 

口頭警告 

判對手得勝該球 

判對手得勝該局 

判對手贏得比賽 

       17.3.1若裁判停止比賽警告違規球員，該球應判和球。 

17.3.2若裁判中止對打，判罰違規球員，則對手得勝該球便是對打的結

果。 

17.3.3若裁判在對打結束後，判罰違規球員，則該對打的結果應保留，

並再給予對手得勝一球，但不需轉換「發球格」。 

17.3.4若裁判判罰對手得勝該局，應是指進行中的球局，若當時球局已

結束，則應判罰下一局並取消二局間之休息時間，而言行不當的球員則

保留該局的得分。 

 

18. 比賽的控制比賽的控制比賽的控制比賽的控制 
18.1 球賽應由裁判控制，而記分員協助之，裁判可兼任記分員，但 WSF

建議獨立劃分較佳。 

18.2裁判與記分員的正確位置，應在後牆正中央的界外線上，最好坐在椅

子上，身體儘量靠近後牆。 

 

19. 記分員的職責記分員的職責記分員的職責記分員的職責       

       19.1記分員必須根據比賽命球喊分，以發球員的分數為先。記分員必須適



時喊出“犯規”、“足誤”、“死球”、“低球”、“界外”、“發

球失敗”、“停”， 並且複誦裁判的判決。 

19.2 對打結束後，記分員應立即喊分，或在裁判裁決上訴後喊分。 

19.3球員必須在記分員命球喊分後中止比賽。 

19.4當計分員看不見或不確定時，不要先命球喊分。 

19.5若在記分員未喊分的情況下，即停止對打，記分員又看不清或不確定

時，應當告知球員，並由裁判做出相關裁決。若裁判無法決定，須判

予和球。 

19.6 記分員應以書面確實記錄分數與正確的發球方。 
 

 

20. 裁判的職責裁判的職責裁判的職責裁判的職責 

20.1裁判必須接受或否決「請求和球」的上訴，或判予“得勝球”。當非

擊球員被球擊中、球員受傷、當球員對記分員的命球喊分提出上訴或

記分員漏喊，裁判都應依規定作出判決，而裁判的判決就是終決。 

裁判須向場上球員宣告所有判決，且音量應足夠讓場上與觀眾席聽到。 

20.2對下列狀況，裁判必須作應變之練習： 

20.2.1處理球員的上訴，包括特殊情況的上訴。 

20.2.2確認正確的引用相關規則條文。 

20.2.3當觀眾、工作人員、大會人員或教練干擾比賽或球員時，裁判

應中止比賽，直到干擾消失，如有必要，可要求干擾人員離開球場。 

20.3裁判不應干擾記分員喊出的比數，除非他認為記分員所喊出的比數錯

誤，必須加以更正，而記分員須複誦正確比數。 

20.4裁判不應干擾記分員的命球喊分，除非他認為記分員錯誤的將比賽停

止或繼續比賽。無論如何，裁判必須立即作出更正。 

20.5裁判對時間有關的規則應嚴格執行。 

20.6裁判應以書面確實記錄分數與正確的發球方。 

20.7裁判應確認球場之情況是否適合比賽。 

20.8當一球員在比賽指定時間十分鐘內，未能到達球場準備比賽，裁判可

判對手該場比賽獲勝。                         

 


